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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 10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2 時 50 分  

地點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 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）  

中執會中區分會  

李委員豐裕、呂委員世明、林委員永農、林委員

宏任、林委員淑鑾、邱委員國華、柯委員富揚、

洪委員國智、胡委員雲瑜、唐委員明增、唐委員

寶華、陳委員憲法、陳委員博淵、陳委員文枝、

陳委員建仲、陳委員雅吟、許委員瑞芸、莊委員

鶴麟、張委員瑞麟、張委員繼憲、張委員東廸、

彭委員德桂、黃委員坤山、黃委員東德、黃委員

國全、黃委員錫修、詹委員富期、鄒委員念孙、

廖委員振賢、趙委員佳信、蔡委員淑貞、蔡委員

全德、蔡委員真真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 

江科長權富、林視察淑惠、戴複核專員秀容、洪

文琦、柯依鳳、張玉貞 

列席人員：彭莘喬  

請假人員：吳委員振隆、陳委員立德、陳委員必誠、陳委員

鋕松、張委員順發 

 

主   席：陳專門委員墩仁、呂主任委員祐吉 

    紀   錄：嚴美玲   

壹、  宣布開會  

貳、 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  報告事項：  

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與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 

104年第 4次聯席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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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：洽悉 

二、 中執會中區分會工作報告：洽悉 

三、 依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之

規定，對不同之調劑人員，有不同之給付費用，若以

原支付點數低者調劑，而由支付點數高者申報，即不

符規定。有關中醫藥品調劑費申報不符規定，將依下

列原則辦理: 

(一)查有容留未具藥事人員資格者進行調劑情事：依特管

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處以核減其申報之

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額。 

(二)查有藥事人員掛牌（租牌）情事：依特管辦法第 39

條第 4 款及第 40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依查核發現

虛報藥事服務費金額，處以停止特約一至三個月或終

止特約。  

(三)若非租牌，僅部分時段未親自執業情事者：依違規事

證及個案情節進行處分。 

四、 依本署 104 年 10 月 26 日健保審字第 1040036535 號公

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中醫總額部門檔案分析異常不予

支付指標，自 104 年 11 月 1 日(費用年月)起，中醫院

所單一醫師每月申請中醫師親自調劑費（A32）次數大

於 1200 人次以上之個案不予支付，請貴分會轉知所屬

會員。 

五、 有關中醫慢性疾病範圍請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

第 14 條之附表，開藥天數依同辦法第 22 條之規定對

於符合慢性病範圍之病人，得按病情需要，一次給予

30 日以內之用藥量。請貴分會轉知會員，對於本保險

所提供之醫療給付，不得向保險對象收取自費費用。 

六、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本署特約院所門住診將全面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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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D-10-CM/PCS 單軌申報，為免影響 105 年 1 月醫療費

用申報、暫付，請貴分會輔導所屬會員，未參加 ICD-10

預檢及參加預檢未通過之院所共計 123 家，至本署健

保資訊網服務系統（VPN）/我的首頁/預檢醫療費用申

報/模擬 ICD10 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上傳，進行模擬檢測，

做好轉碼之準備工作。 

七、 本署 104 年 9月 22日健保中字第 1044406223 號函規

定，保險對象因處方箋或藥品遺失、毀損，就醫重複

領取相同藥品，自即日起不予給付其費用，請貴分會

協助轉知會員。 

八、 請貴分會轉知會員，本署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公告修

訂「健保卡存放內容」及「健保卡資料上傳作業說明」，

並自 105 年 l 月 1 日起新增上傳補卡者之「實際就

醫（調劑或檢查）日期」。 

九、 本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（VPN）已開放維護 105 年度

「看診時段」及農曆春節「看診時段」，請貴分會轉

知所屬會員務必於 105 年 1 月 20 日前，至本署健保資

訊網服務系統(VPN)/醫務行政/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

護專區登錄相關資料，以利民眾查詢即時看診資訊。 

十、 本署已製作完妥「重複用藥傷身體 雲端藥歷孚護您」

宣導海報，置放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e 化圖書館宣導文

宣項下，請貴分會協助向所屬會員廣為宣傳，並逕行

下載使用。 

十一、 請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，有關 105 年中醫總額相關修

訂與新增事項。 

十二、 鑑於中醫專款專用之照護計畫執行率偏低，請中執會

中區分會研組照護計畫推動小組之可行性，以提升其

執行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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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 討論事項 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有關中醫 4 項品質資訊指標高於參考值案，處理方式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共同檢討指標定義與建立適當性，必要時建請提中醫

全聯會討論與修訂。 

二、有關篩選之院所名單，將再與中執會中區分會輔導組

等討論，以決議是否有加強輔導之必要。 

三、宣導正確申報以降低異常，如正確申報勞保職災案件

及鼓勵參與照護計畫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如何提升「中醫即時查詢病患就醫方案」申辦率，提請

討論。 

決議：有關提升「中醫即時查詢病患就醫方案」申辦率，請參

考彰化縣中醫師公會於會議中分享之輔導方式，並請轄

區各中醫師公會再積極宣導與輔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執會中區分會委員 

案由：審查醫藥專家，是否有品質控管與退場機制 

中區業務組說明： 

一、依「衛生福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

家遴聘原則」及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契約

之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

聘原則與管理作業要點」，訂有解聘規定(如無故不執

行審查案件者或審查結果偏差，經通知改善而未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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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予以解聘)並有品質考核機制(如審畢案件評量)等

相關規定，由本組與中執會中區分會定期執行監測，

以確保專審品質。 

二、另提案中所提異常案例，後續將持續瞭解原因。 

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2時 30分。 


